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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大学校长办公室文件
海大办〔2019〕65 号

海南大学校长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海南大学借款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《海南大学借款管理办法》经学校校长办公会 2019 年第 24

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实施，请遵照执行。

海南大学校长办公室

2019年12月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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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大学借款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严肃财经纪律，加强学校财务管理，规范资金借

支行为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根据《会计法》、《政府会计准则》、

《政府会计制度》等国家有关财经法规的要求，结合学校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借款是指学校为保证各项业务正常运转

所需垫付的款项，包括购买材料、设备，预付的工程款，预借的

其他用于教学、科研、行政和后勤管理的借出款项。

借款分单位借款、项目借款两类。单位借款指从纳入学校预

算管理的各单位资金借出的款项，项目借款指从项目资金借出的

款项。

第三条借款人应是我校所属各单位（部门）与借款业务相关

的在职在岗教职工，借款人为借款责任人。临时聘用人员、借调

人员及学生等不得申领借款。

单位负责人是单位借款的直接责任人，单位借款由借款经办

人按规定程序办理借款手续，项目负责人是项目借款的直接责任

人，由借款经办人按规定程序办理借款手续。借款经办人代理借

款人办理借款业务必须出示借款人的授权委托证明。

借款人对所借款项的真实性、合规性、合理性以及借款的使

用、报销、归还负直接经济责任。

第四条借款管理的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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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预算控制原则。不办理无资金来源、无预算或超预算

的借款。本办法中的项目借款原则上适用于竞争性科研经费，特

殊情况借款必须有规定程序审批的借款单或借款合同。

（二）按时结算原则。必须一事一借，一事一清，限期结算，

旧账不还新账不借。不能一借多用、长期挂账。

（三）公款公用原则。借款只能用于开展与工程、采购、教

学、科研、行政、后勤等有关的公务开支，严禁公款私借。公务

卡强制结算目录内的项目不办理借款。

（四）“谁借谁还”原则。借款人是借款业务的责任主体，

负责核销、归还所借款项。

第二章 借款的办理

第五条 借款的审批程序应遵循《海南大学经费支出审批管

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其结算核销的相应发票（与借款单内容、

金额一致）由单位负责人或项目负责人、经办人、验收（证明）

人签名方可报销。

财务人员应在借款人（或借款经办人）如实填写《海南大学

借款单》并办理好相关审批手续之后，方可受理公务借款支付业

务。

审批人应严格按照《海南大学经费支出审批管理办法》确定

的审批程序和权限审批借款。

第六条各类借款支付直接转入收款单位银行账户中，原则上

不办理现金借款。

第七条借款核销及期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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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发表论文的版面费或会议注册费：根据需缴费的录用

通知书或会议通知书办理借款，并在办完借款 30 天内持发票到

财务处办理报销还款手续。

（二）出版专著：根据已签合同复印件办理借款手续，并在

办完借款 30 天内持发票到财务处办理报销还款手续。

（三）纵向科研项目购买招标限额以下的设备、测试加工化

验费需借款的，在办完借款 30 天内持发票到财务处办理报销还

款手续。

（四）带学生外出集训或比赛：原则上使用公务卡结算，对

方单位要求对公转账的，可凭通知办理借款。借款人返校后 15

天内必须办理报销还款手续。

（五）其他借款：除上述项目以外原则上不再办理借款，如

遇特殊事项必须借款的，由经费负责人根据借款人提供的相关附

件核定借款限额和期限，由财务处负责人审核后借款。报销还款

期限一般不得超过 30 天。

（六）财务处每年 12 月 20 日前办理各类借款的催报核销手

续，因故不能核销的，借款人须将原因书面报送财务处。无正当

理由超过三个月未核销借款的，经单位领导和财务处领导确认，

从超过核销期的第四个月扣减借款人个人工资用以偿还借款，直

至借款偿清为止。

第三章 借款责任范围

第八条借款实行借款经办人以及单位负责人或项目负责人

负责制。借款事项一经发生，学校与借款单位和借款人自然形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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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权、债务关系。借款人对发生的借款业务事项、原始凭证、各

环节手续的真实存在承担全部直接责任，不得无故拖欠、占用学

校资金。

第九条 凡调出、离职、离退休、留学等人员，必须结算核

销借款后方可办理相关手续。确有正当理由无法结算核销的，应

由借款人所在单位指定专人接管，并到财务处办理相关变更手

续。

第十条 凡因工作失职使借款变成死账、呆账，导致学校资

金受到损失的，将追究借款人及责任人的有关责任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一条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二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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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校领导

海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9 年 12 月 8日印发


